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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未及时”支付

现有法律 、 法规并没有对

“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作出

具体的解释。

从法律层面来看， 对工资有支

付周期和支付日期之分。

根据 《劳动法》 和相关规定，

工资支付的周期分月、 周、 日， 工

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

日期支付。 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实行

周 、 日 、 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 、

日、 小时支付工资。

也就是说， 只要用人单位没有

在国家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 “支

付周期和支付日期” 而迟延减少支

付工资， 就属于 “未及时足额”。

问题的关键是何为 “及时足

额”， 对此相关法律同样没有作出

明确的解释。

曾有观点认为， 只要用人单位

“没有按照约定或规定拖延一天或

少付一元”， 即视为 “未及时足额

支付”。

其实， “没有按照约定或规定

拖延一天或少付一元” 即视为 “未

及时足额支付工资” 的观点是错误

的。 因为 “及时” 与 “按时” 是两

?概念， “按时” 要严于 “及时”，

“及时” 有一?宽限期， 而 “按时”

则没有宽限期。

至于多长时间才能认定是未及

时足额支付， 除劳动部出台了 《工

资支付条例》 外， 各地有相应的规

定。

比如： 《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

条例》 第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

因故不能在约定的工资支付日支付

工资的， 可以延长五日； 因生产经

营困难， 需延长五日以上的， 应当

征得本单位工会或者员工本人书面

同意， 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

法》 第?十一条规定， “因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导致企业无法按时足

额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在不可抗力

原因消除后应当立即支付。 企业确

因生产经营困难， 经依法集体协商

或者经劳动者本人同意， 可以延期

支付全部或者部分工资， 但最长不

得超过 30 日”；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十条规定， “企业确因生产经营

困难， 资金周转受到影响， 暂时无

法按时支付工资的， 经与本企业工

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一致， 可以延期

在一?月内支付劳动者工资， 延期

支付工资的时间应告知全体劳动

者”；

《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 第四

十条规定，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

导致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应当

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三十日内支

付劳动者工资。 用人单位确因生产

经营困难， 资金周转受到严重影响

无法在约定的工资支付周期内支付

劳动者工资的，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劳动者说明情况， 在征得工会或者

职工代表大会 (?工大会) 的同意

后， 可以延期支付工资， 但最长不

得超过三十日”；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

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

营困难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

应当向劳动者说明情况， 并经与工

会或者职工代表协商一致后， 可以

延期支付工资 ， 但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

综上， 对 “未及时支付” 的情

况， 分为一般情况下的规定和特殊

情况下的规定：

如： 深圳市对用人单位一般情

况下的迟延规定为 5 天； 浙江、 江

苏、 上海、 北京则没有规定。

对特殊情况下的迟延， 深圳规

定为 “在因生产经营困难， 需延长

五日以上的， 应当征得本单位工会

或者员工本人书面同意， 但最长不

得超过十五日”； 浙江、 江苏、 上

海和北京规定为 “用人单位因经营

困难需要经过相应程序， 迟延最长

不超过三十日”；

浙江与江苏还额外规定了 “用

人单位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

企业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

资” 的条款， 浙江规定 “在不可抗

力原因消除后应当立即支付”， 江

苏规定 “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三

十日内支付劳动者工资”。

笔者以为， 对于未 “及时” 支

付劳动报酬的时间， 深圳的规定可

以借鉴。

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在没有

约定或规定的情况下， 对 “未及时

足额” 的认定， 应根据 “诚信、 公

平” 等法律原则来确定， 如：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劳动合同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第九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 ‘及

时、 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

合同的”， “及时、 足额” 支付情

形的把握是指： 用人单位依法向劳

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基

本义务。 但是， 劳动报酬的计算标

准，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比较复杂。

而法律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劳动

合同当事人双方都诚信履行， 无论

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 ， 其行使权

利、 履行义务都不能违背诚实信用

的原则。 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有悖诚

信的情况， 从而拖延支付或拒绝支

付的 ， 才属于立法所要规制的对

象。 因此， 用人单位因主观恶意而

未 ‘及时 、 足额 ’ 支付劳动报酬

的， 可以作为劳动者解除合同的理

由。 但对确因客观原因引起的计算

标准不清楚、 有争议， 导致用人单

位未能 ‘及时、 足额’ 支付劳动报

酬或未缴纳社保金的， 不能作为劳

动者解除合同的依据。”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印

发 〈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

南〉 的通知》 第 26 条指出， 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指用人单位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劳动争

议案件审理指南》 对 “未及时、 足

额” 及 “未缴纳” 的认定与上海高

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如出一辙；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若干疑

难问题的解答》 对 “用人单位未及

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认定，

强调用人单位 “因过错” 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何为“劳动报酬”

对于何为 “劳动报酬”， 笔者

认为： 劳动报酬包括计时工资、 计

件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加班

费以及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

规定应支付的工资。

让我们看两则案例：

案例 1： 俞某某等 116 人在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 每月均

有加班。 因杭州某技术公司未向俞

某某等 116 人支付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四?月的工资， 俞某某等向

浙江省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并与杭州某技术公

司达成仲裁调解书， 协议书规定杭

州某技术公司应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一次性向俞某某支付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工资。 但杭州某技

术公司到期后仍未向俞某某支付工

资。

为此， 俞某某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并于同日以杭州某技术公司

未及时足额向俞某某支付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工资为由， 向杭州某

技术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随后， 俞某某再次向浙江省海

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要求杭州某技术公司支付经

济补偿

案例 2： 罗某某系海宁市某家

具有限公司工人 。 2020 年 1 月 3

日起， 海宁某家具有限公司开始春

节放假。 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

罗某某一直放假至 2020 年底， 海

宁某家具公司也一直没有向罗某某

支付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的工资。

为此， 罗某某于 2020 年 12 月

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为由， 向海宁某家具公司提出解

除劳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

案例 1 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两

?， 一是对于 “拖欠劳动报酬” 的

认定要不要考虑新冠肺炎疫情这?

特殊因素， ?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在仲裁调解书已重新确定了拖欠工

资的支付时间后， 用人单位仅仅逾

期了一天支付， 劳动者能否以 “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

笔者作如下具体分析：

从案例 1 来看 ， 2020 年 8 月

至 11 月， 新冠肺炎疫情已处于常

态化防控阶段 ， 各地均已复工复

产， 且俞某某等 116 ?劳动者每月

均有加班， 所以无须再考虑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用人单位 “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这?因素；

用人单位欠付劳动者 4 ?月工

资 ， 而且是劳动者正常上班的工

资、 一次性欠薪人数达 116 人， 属

于 《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

法》 第三十条规定的 “有严重拖欠

工资行为”， 该条规定 “严重拖欠

工资行为，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行为： (一) 拖欠工资时间达到或

者超过 2 ?工资支付周期的 ; (?)

一次拖欠 10 人以上工资的 ; (三 )

拖欠工资总额达到或者超过 50 万

元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达成劳动仲

裁调解书后， 又未按法律文书规定

的时间支付劳动报酬， 属于错上加

错。

综上， 俞某某以 “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理由正

当， 笔者认为应当支持。

案例 2 的焦点除了是否考虑新冠

肺炎疫情因素之外， 重点是用人单位

在放假期间应支付的工资， 或称基本

生活费， 是否也属于 “劳动报酬”？

是否考虑新冠病毒疫情因素在案

例 1 中已阐述， 在此不再展开， 笔者

就放假期间的工资是否属于劳动报酬

分析如下：

如前文所述 ， 浙江 、 上海 、 江

苏、 北京、 深圳等地制定的工资支付

办法中 ， 对工资的含义几乎是一致

的， 即企业停工、 停产、 歇业时间超

过 1 ?工资支付周期， 劳动者未付出

正常劳动的， 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

地人民政府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支付工资 （基本生活费）。 因此，

放假期间工资或基本生活费也属于劳

动报酬；

从案例 2 来看， 用人单位欠付了

劳动者近 9 ?月的工资或基本生活

费， 属于浙江规定的严重拖欠工资行

为。

综上所述， 罗某某以 “未及时足

额支付劳动报酬 ” 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 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具

有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也应当支持。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根据相关规

定，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

的病假工资 ， 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

（工资） 待遇等， 如劳动者以 “未及

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 用人单位也应当支付经济补

偿。

因为这些工资或待遇都属于劳动

报酬中的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不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一庭与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五）》 却对停工

留薪工资作了例外规定， 在第九条明

确 “停工留薪工资性质为工伤保障待

遇，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

经济补偿， 不予支持”。

实践中，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案件很多，处理类

似案件的重点就是要弄清什么是“未及时足额”、什么是“劳动报

酬”。

以下笔者对此作简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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